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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高国资发〔2018〕28号 

 

关于开展区属国有企业 

债权债务清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区属国有企业、创业中心： 

为了全面了解区属国有企业债权债务情况，清理不良债

权，化解债务风险，摸清企业存在的问题，加大债权清收力度，

提升企业管理水平，现就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债权债务清理工作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清理企业范围 

区属国有企业及所属各级子公司（全资、控股）、创业中

心及所属各级子公司（全资、控股）。 

二、清理基准日 

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企业帐内帐外债权债务情况。 

包括企业或有负债。 

三、工作任务及内容 

清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摸清重大逾期债权和纠纷债权的

清收措施及回收进展情况，预估债权回收风险，界定不良债权

和坏帐损失，拟定债权清收保全和不良债权处理方案；重点了

解企业涉讼债务情况和重大存量债务偿债能力情况，制定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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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和防控措施，排查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。具体内容如下: 

债权清理的主要内容是重点核查分析 3年（含 3年）以上

各项应收款和重大债权项目。在调查了解各债务单位经营现状

和偿债能力、经济业务内容、近期经济业务往来情况、签订的

经营合同和协议情况、债权催收情况和追缴措施、债权保全情

况、相关事项决策审批情况等的基础上，依据取得的相关证据，

评估债权回收风险，界定不良资产范围和申报核销坏帐损失，

制定债权追缴和不良债权处理方案，限期追缴逾期债权，建立

和完善债权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，有效防控债权风险。 

债务清理的主要内容是重点排查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

民营企业及私人持有的债务、抵押担保债务和重大融资债务风

险。关于涉及重大融资的，需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融资偿还要

求，制定详细的还款规划和风险控制预案，明确还款资金的筹

集方式、保障措施和时间表，确保风险可控；其他债务清理需

结合债权人追缴情况，充分评估债务追缴风险，在调查了解债

权持有单位情况、债权取得方式和成本、债务本息及相关经济

责任、相关合同和协议、担保抵押情况、反担保情况、被查封

资产情况、涉讼进展情况、法院判决及执行情况、应诉情况及

采取的化解债务措施基础上，制定债务化解和风险控制预案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工作质量。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是

加强资产监管，防控债务风险，落实经济责任的重要举措，各

企业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抽调专业人员，搞好协同配合，指定专

人负责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齐全、界定准确、排查到位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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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清理工作实现预期目标； 

二是建章立制，强化风险控制。结合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发

现的问题，各企业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强化内部控制，规范

经营管理，建立预警机制，防控经营风险，完善考核办法，落

实经济责任； 

三是加大债权清收力度。各企业对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清查

出的逾期不良债权，要抽调得力人员，组织专门队伍，加强债

权清收工作。 

五、组织方式及时间要求 

清理工作以企业为主体组织实施，上级企业负责组织所属

企业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。各企业在帐务清理的基础上，组织

相关人员对债权债务逐笔进行核查和清理，填报相关情况调查

表（格式附后），形成清理结果工作报告，2018 年 7月 15日前

以文件形式上报区国资办。 

下级企业的调查情况表以及清理结果工作报告经上级企

业审定后上报。 

 

附件：调查表 

 

区国资办 

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        

 

大连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    2018年 6月 22日印发 

 


